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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
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
中华全国律师协会
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

中法援基联发〔2014〕2 号
关于认真做好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 
志愿者行动2014年工作的通知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厅（局）律师管理处、法律援助处（局、中心），律师协会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律师管理处、法律援助处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切实做好2014年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的招募工作，努力满足群众基本的法律服务要求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，促进平安中国、法治中国建设。现就做好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2014年工作的有关事项要求如下：
一、总体要求
（一）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”的重要指示，举全国司法行政之力，加大“有些地方没有律师和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不足问题”的解决力度。 
（二）抓住机遇，齐心协力，共同推进“1+1”行动的深入开展，充分发挥“1+1”行动在解决无律师县和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不足问题的积极作用。 
（三）加大“1+1”行动志愿者招募工作力度和经费保障支持力度。进一步增强“1+1”行动的造血功能，更好地发挥律师志愿者在志愿服务期间的传帮带作用，积极培养当地法律援助人才和律师队伍。 
（四）加大志愿者派遣工作力度，重点落实无律师县法律援助志愿者的派遣工作，争取尽早将“1+1”行动志愿服务工作全覆盖到所有的无律师县。 
（五）进一步加大宣传工作力度，提升“1+1”行动的社会影响力。深入发掘、广泛宣传“1+1”行动的典型人物和事迹，发挥“1+1”行动志愿者在推进法律援助工作中的引领作用，让社会各界更好地关注、参与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。 
（六）通过近五年的探索与创新，“1+1”行动取得了丰硕成果。在成绩和荣誉面前，各项目参与单位和志愿者，务必保持谦虚谨慎、戒骄戒躁的工作作风，为“推进法治中国建设”，做出新的贡献。 
二、总体招募计划
（一）招募规模 
1、计划招募律师志愿者260名。 
2、计划招募应届大学生志愿者100名。 
3、计划招募往届大学生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160名。 
（二）志愿者招募条件 
根据五年来“1+1”行动开展的具体情况和要求，志愿者招募应符合以下条件： 
1、律师志愿者招募条件 
1政治思想觉悟高，热心公益事业，具有奉献精神； 
2具有律师执业资格，三年以上律师执业经历，具有实际独立处理法律事务的经验和能力；
3工作责任心强，工作敬业，善与人沟通； 
4无酗酒、嗜赌等不良习惯，无行业处分等不良记录。 
⑤身体健康，年龄在28-55岁之间，具有特殊经历的人员可适当放宽条件； 
2、大学生志愿者招募条件 
1政治思想觉悟高，热心公益事业，具有奉献精神。 
22014年法学专业本科以上应届毕业生，成绩优异。 
3身体健康。 
4参加过公益活动或得到各种表彰的优秀学生可优先考虑。 
⑤往届大学生须是三年以内法学专业毕业、本科以上学历且有律师事务所工作经验。 
⑥无不良记录。 
3、招募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条件 
1政治思想觉悟高，热心公益事业，具有奉献精神。 
2属于项目服务地的专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人员，并持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证，工作表现良好。 
3身体健康，年龄在40岁以下（无律师县可适当放宽年龄）。
 4无被投诉等不良记录。 
（三）志愿者招募程序和要求 
1、宣传和动员（3月1日至4月10日）。各省（区、市）司法厅（局）应按照《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2014年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互联网等媒体，大力宣传“1+1”行动和法律援助志愿精神，以多种形式发布志愿者招募信息，公布报名地址、报名时间、报名方式、联系电话等信息，动员广大律师、应届大学生、往届大学生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积极参与志愿活动。各地可视报名的具体情况，有选择地重点动员一些律师人数较多的市（区、县），确保招募计划落到实处。（2014年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志愿者招募计划分配表见附件1） 
2、审核报名和上报材料（4月10日—4月30日）。律师志愿者向所辖司法局律师管理部门报名，往届大学生志愿者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向所在市（区、县）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报名。报名应填写报名表（见附件2、3、4）。报名表由市（区、县）司法局签署意见盖章后，分别报省（区、市）司法厅（局）律师管理部门、法律援助处（中心）。省（区、市）司法厅（局）律师管理部门、法律援助处（中心）应对报名信息的真实性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核，出具审核意见，并于5月10日前将审核确认的志愿者名单表格及有关证件复印件报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项目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：“1+1”项目办）。 
3、审核确认志愿者名单（5月10日—5月20日）。“1+1”项目办汇总各省（区、市）司法厅（局）志愿者报名名单和材料后，对其进行审核确认，并通知志愿者所在省（区、市）司法厅（局）律师管理部门和法律援助处（中心）。 
4、体检和签订协议（5月20日—6月10日）。各省（区、市）司法厅（局）律师管理部门和法律援助处（中心）应当组织经“1+1”项目办审核确认的志愿者进行体检。“1+1”项目办委托各省（区、市）司法厅（局）律师管理部门和法律援助处（中心）与体检合格的志愿者签订协议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，向志愿者发送《确认通知书》（注明服务岗位、服务年限、培训报到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）。 
5、集中培训和派遣上岗（6月30日—7月10日）。6月30日前，“1+1”项目办通知各地志愿者参加培训。志愿者携《确认通知书》、执业证（工作证）、本人身份证，参加统一培训，培训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 
6、应届大学生志愿者的报名招募工作，由各省（区、市）司法厅（局）法律援助处（中心）与各地团省（区、市）委西部计划项目办积极沟通，落实招募计划，负责做好应届大学生志愿者的招募和派遣工作。 
三、志愿者有关政策待遇
（一）律师志愿者 
1、律师志愿者各项政策待遇均按《关于组织开展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的通知》（中法援基联发【2009】2号）文件执行。 
2、外省服务的律师志愿者，生活费用补贴每人每月3000元。本省服务的律师志愿者，生活费用补贴每人每月2500元。 
3、服务于西藏、新疆、青海、甘肃的外省律师志愿者，生活补贴每人每月3500元。本省服务的律师志愿者生活费用补贴每人每月3000元。 
4、外省服务于西藏、新疆、青海的律师志愿者，增加援藏、援疆及高原费用补贴分别为：西藏每人每年2万元，新疆、青海每人每年1万元。 
5、律师志愿者在志愿服务期间，免交服务期内的律师协会会费。连续志愿服务2年以上（含2年）的律师志愿者，志愿服务时间每增加1年，服务结束后，则增加1年免交律师协会会费的政策待遇。 
（二）往届大学生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
1、各项政策待遇参照律师志愿者所享受的待遇执行。 
2、生活补贴每人每月1800元。 
3、在西藏、新疆、青海服务的，生活补贴每人每月2300元。 
（三）各省（区、市）司法厅（局）会同团省（区、市）委招募的应届大学生志愿者，均享受“西部计划”所有政策待遇，其生活费用补贴按国家“西部计划”规定的标准执行。 
（四）志愿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，凡符合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资助范围的，各地应统一纳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补贴范围，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申请发放办案补贴（有关规定见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网站www.claf.com.cn）。
四、派遣工作安排
（一）各省级司法厅（局）在审核申报项目服务地时，应确保本辖区内的无律师县纳入“1+1”行动项目实施地的申报范围之内。各地申请“1+1”项目服务，必须由当地司法局（申报单位）亲自出具书面申报材料，说明当地律师资源情况和申报理由，明确本单位对志愿者的工作安排、食宿条件等基本情况，并经省级司法行政单位予以确认后，报“1+1”行动主办单位审批决定。 
（二）原则上不安排律师志愿者在本省区内服务。有语言和生活习惯特殊要求的，可酌情考虑。 
（三）严格执行“1+1”行动派遣规定。原则上每派遣一名律师志愿者，相应派遣一名大学生志愿者或一名往届大学生，或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，共同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。 
（四）重点开展援疆、援藏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。按国家政策规定，对口援疆、援藏的中东部省（区、市），要积极选派律师志愿者到新疆、西藏，进行法律援助志愿服务。 
（五）没有完成律师志愿者招募派遣计划的省（区、市）司法厅（局），用经济资助的方式，从招募成效好的省（区、市）进行调剂派遣，每少招一名律师志愿者的省（区、市）司法厅（局），资助费用6万元。 
（六）6月10日前，根据各项目服务地的需求和律师志愿者的意愿，在平等自愿、双向选择的基础上，安排确定志愿者的服务岗位。所有志愿者于7月10日前到岗。
五、工作分工
（一）各级律师管理部门、律师协会 
1、负责做好律师志愿者的招募、报名、遴选和资格审定工作，确保选派出高素质高质量，能吃苦耐劳的志愿者，完成招募任务。 
2、负责做好“1+1”律师志愿者在服务期间的相关管理工作。 
3、负责落实律师志愿者应享受的各项有关政策待遇。 
（二）省（区、市）司法厅（局）法律援助管理部门及项目实施地法律援助机构 
1、负责申报项目服务单位（确保本省内的无律师县优先作为项目服务单位申报）。 
2、要积极配合本省（区、市）司法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管理部门，完成对基层法律服务志愿者的申报、审核、体检工作。要积极推荐、选拔当地的优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，作为法律援助工作人才的培养对象。 
3、确保完成应届大学生志愿者的招募任务，做好资格审定和派遣工作。 
4、负责做好“1+1”行动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。 
5、负责做好志愿者的各项服务工作，协调、落实各服务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为志愿者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，积极帮助解决志愿者工作、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 
（三）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
1、负责筹集项目所需的各项经费。 
2、负责做好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。 
3、负责做好项目的宣传、总结、交流和评选表彰工作。 
4、负责做好项目的年度评估报告工作。 
5、负责为志愿者办理人身意外保险，发放志愿者生活费、交通费，协调有关部门落实相关政策。 
六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各省（区、市）司法厅（局）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加大工作指导力度，细化各项工作任务，明确责任，指定专人负责开展招募、派遣、管理工作，按时保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 
（二）各地要进一步健全“1+1”行动招募选拔机制。严把招募质量关，多措并举，确保选拔出高素质、高水平和高境界的志愿者加入到“1+1”行动中来。通过大力宣传广泛动员，扩大志愿者报名基数，以海选和精选相结合的方式，优中选优，精益求精。同时，在选拔志愿者时，增加执业履历、惯常表现、工作能力、同事评价、业余爱好、经济条件等参考指标，以加强对报名者综合素质的考评。各地要及时与项目管理办公室密切联系，积极沟通协调，保障信息通畅，保证招募、派遣等各项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。 
（三）做好信息审核和体检工作。信息审核和体检是招募工作的重要环节，关系到“1+1”志愿者行动的稳健推进和工作成效。各地要按照要求，认真审核报名信息的真实性，组织志愿者在指定医院集中体检，避免在报名和体检过程中弄虚作假。 
（四）各有关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履行管理责任，严肃执行项目纪律，加大志愿者队伍管理力度。建立健全对违规违纪志愿者的批评教育和通报退回机制。对违纪违规、不合格的志愿者，要及时给予批评教育，责令改正。对严重违纪的志愿者，派出单位应当作出严肃处理，以维护“1+1”行动的良好社会形象。 
（五）各有关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“1+1”行动的调查研究，通过科学的调研工作，及时总结和发现“1+1”行动的成效、经验和不足，不断推动“1+1”行动持续健康发展。 
（六）进一步做好总结表彰工作。各项目服务地司法厅（局）于6月30日前就本年度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和表彰，对志愿者服务期间的工作情况给予年度鉴定。各服务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做好迎接2014年志愿者的各项准备工作。7月上旬，“1+1”行动主办单位组织开展年度总结表彰和派遣活动。 
七、宣传工作安排
（一）进一步提高“1+1”行动的社会知晓度。充分利用报纸杂志、广播电视、信息网络、室内外广告展示牌等不同媒体的宣传优势，开展长效宣传和集中宣传相结合的一系列宣传活动，让社会更多的人关注、支持“1+1”行动，进一步提升“1+1”行动的社会知晓度。 
（二）进一步推荐、发掘、推广“1+1”行动志愿者典型。充分宣传“1+1”行动志愿者群体中近期涌现出的优秀律师志愿者，努力推出优秀“1+1”行动志愿者群体，提升整个项目的影响力。 
（三）加强“1+1”行动简报、专报的宣传功能。向“1+1”志愿者行动的广大捐助单位和个人，以及各省（区、市）司法厅（局）展开定向宣传。 
八、项目实施和管理
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的项目实施与日常管理，依据《 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项目实施与管理（暂行）办法》及“1+1”项目办有关管理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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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招募计划分配表 
	序号
	省份
	专职律师人数
	招募律师人数（人）
	招募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或往届大学生（人）

	1
	北京
	19753
	32
	

	2
	天津
	2376
	4  
	

	3
	河北
	6125
	10
	

	4
	内蒙
	2457
	5
	8

	5
	山西
	3363
	5
	

	6
	辽宁
	5649
	9
	

	7
	吉林
	2055
	3 
	

	8
	黑龙江
	3298
	5
	

	9
	上海
	10167
	17
	

	10
	江苏
	9398
	16
	

	11
	浙江
	7069
	12
	

	12
	安徽
	3985
	7
	

	13
	福建
	3871
	7
	

	14
	江西
	2432
	4
	

	15
	山东
	9638
	17
	

	16
	河南
	7232
	12
	

	17
	湖北
	4870
	8
	

	18
	湖南
	5688
	10
	

	19
	广东
	16647
	28
	

	20
	重庆
	3882
	7
	2

	21
	广西
	3261
	5
	8

	22
	海南
	814
	1
	3

	23
	四川
	7630
	13
	8

	24
	西藏
	75
	
	23

	25
	陕西
	3362
	6
	5

	26
	甘肃
	1684
	3
	10

	27
	青海
	341
	
	10

	28
	云南
	3621
	6
	12

	29
	贵州
	1562
	3
	12

	30
	宁夏
	651
	1
	4

	31
	新疆
	2324
	4
	21

	32
	兵团
	177
	
	4

	合  计
	155457
	260
	130



注：派遣省份涉及：西藏、新疆、兵团、青海、甘肃、宁夏、陕西、贵州、四川、内蒙、 
云南、山西、广西、海南、重庆、黑龙江、
